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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和校长流动工作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苏教人〔2019〕6号）精神，深入推进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工作，以师资均衡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所学校，促进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现结合新区义务教育学校实际，就2022-2024年教师和校长流动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进一步加强教师和校长流动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完善流动工作机制，优化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配置，有效应对“择校热”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发展好每一位教师，促进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

二、明确教师流动的对象、比例和期限

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满6年、离法定退休年龄在5年以上的教师，须进行流动。原则上校长在同一学校任职满两届，须进行流动。

每年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比例不低于符合流动条件教师和校长总数的15％，其中，骨干教师流动比例不低于流动教师总数的20%。

流动期限一般为三年。

三、加强教师流动工作的统筹规划

教育和社会保障局结合义务教育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3-5年流动规划和本年度流动计划，明确教师流动目标，统筹规划，做到教师流动工作的制度化、精准化、常态化。

各义务教育学校（集团）结合本校（集团）实际情况，制定本校（集团）教师3-5年流动规划和本年度流动计划，明确具体的流动人员、流动方式和流动期限，提前规划，确保流动工作的顺利实施。

通过流动，引导优秀教师和校长从超编学校到缺编学校，从优质学校到薄弱学校，从城区学校到乡村学校，促进新区义务教育学校师资优质均衡。

四、创新流动方式方法 

通过集团化办学、一体化办学、名校办分校、城乡结对、教师走教、跨学段任教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城乡学校、强弱学校间的教师流动，发挥优质学校的示范引领和培养孵化作用，强化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同步发展的责任意识。探索有计划地从优质学校选派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组成团队交流到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将优质学校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理制度、丰富的课程资源与教育教学经验整体植入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特别是在集团校内部强弱明显的校际间，实行校际管理团队和教师团队双向交流，切实提升教师流动的实效性。鼓励紧缺学科教师跨校兼教，实施富余学科教师跨学段流动。

集团学校、一体化办学学校、城乡结对学校，教师流动优先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将本着教育均衡发展，优化学科建设，学科、流动人数相匹配的原则，统筹进行安排。

五、重点推进骨干教师流动

进一步推动骨干教师到薄弱学校、薄弱学科学校、乡村学校任教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新区骨干教师“领军计划”的实施及骨干教师考核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骨干教师的流动工作。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在申报特级教师、名教师、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和人才培养计划时，原则上应有交流轮岗特别是近期交流轮岗的经历。骨干教师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满6年，须进行流动，流动情况同骨干教师年度考核相结合，对拒不服从流动安排和消极应对，不能发挥示范作用的骨干教师实行骨干教师考核一票否决。

六、明确教师流动的相关政策

1.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申报中级职称，有1年以上流动任教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申报高级职称，须有2年以上流动任教经历；申报各级职称评定及岗位晋升，近年有流动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2.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申报区级骨干教师、区级综合表彰奖励，原则上需有流动任教经历；申报特级教师、市学科（含德育）带头人以及市级综合表彰奖励，原则上需有2年以上流动任教经历。

3.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提拔任用局管干部，原则上须有流动任教工作经历；申报一级及以上校长职级应有两所及以上学校任职经历。

4.对具有流动经历并在流动中完成任务好、示范带动作用发挥明显的教师和校长，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优先提拔任用，优先推荐参评特级教师、学科（含德育）带头人以及其他综合表彰等荣誉称号。

5.流动教师培训及业务档案由流入学校负责管理，其奖励性绩效工资增量部分（含教育专项绩效）由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划入流入学校，由流入学校按规定考核发放。

6.流动到玉带中小学的教师流动期间每月发放工作补贴800元；享受骨干教师津贴的教师，经考核合格，在原骨干教师津贴的基础上再提高20%的奖励。流动到长城小学、六一小学的教师，流动期间每月发放工作补贴300元。乡村学校教师流动到非乡村学校的，3年流动期内仍可享受乡村教师政府专项奖励。流入到乡村学校的教师可享受乡村学校教师专项奖励。

7.跨校任教的教师，在流入学校的工作量不少于正常工作量的一半。

8.怀孕、产假和哺乳期的以及患有重大疾病的教师可暂不安排流动。

9.加强对流动教师的考核，流入学校每学年须对流动教师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考核情况记入业务档案；同时做好年度考核及骨干教师考核，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流出学校，对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可终止流动，按校内待岗处理。

10.对不服从流动安排或在流动学校考核为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的，取消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晋升和评先选优资格，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相应处理。

11.流动人员在流入学校工作时间一般为3年，流动期满后，回原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工作。

七、组织实施及工作要求

（一）组织实施

教师和校长流动工作由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党群工作办牵头组织实施。

（二）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精心组织。教师流动工作是不断深化教育人事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学校（集团）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各学校（集团）要成立教师流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要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骨干教师流动的宣传力度，扩大师生家长和社会的知晓度，营造正向流动的良好氛围；要严格按照教育和社会保障局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认真完成流动工作任务。

2.加强管理，严格考核。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将各学校（集团）流动工作情况，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考核及校长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学校（集团）要切实加强流动教师的管理，定期了解、检查流动教师的工作、学习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细则，明确流动教师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严格进行考核。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将选树一批在流动工作上有创新、有成效的典型，给予通报表扬。

3.严明纪律，明确责任。各学校（集团）要严格执行流动工作纪律，不得漏报、瞒报应流动教师数，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流动规定。广大教师要自觉参加流动工作，服从大局、服从流动安排。对教师流动工作执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相关负责人，给予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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